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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安国市地处华北平原腹地，太行山东麓，位于北纬 38°

15′，东经 115°10′至 115°29′之间，市区坐标为北纬

38°26′，东经 115°19′。市境东、北与博野县相邻；西

与定州市相傍；西北与清苑、望都两县交界；西南与深泽县

相接；东南与安平县连壤。市区北距北京 250 公里，保定 54

公里；南距石家庄 113 公里；东北距天津 235 公里；东距博

野县城 15 公里；西距定州市 35 公里，西南距深泽县城 37

公里；东南距安平县城 32 公里；西北距望都县城 40 公里；

北距清苑县城 45 公里。定（州）河（间）、保（定）衡（水）

公路于市区交汇，穿境而过，安（国）束（鹿）公路自市区

向南纵贯市境南部，安（国）望（都）公路自市区向北至界

折西北直达望都。西距（北）京广（州）铁路 37 公里，东

距（天）津浦（州）铁路 153 公里。  

安国现辖 6 个镇，4 个乡，1 个办事处，198 个行政村。

2013 年全市地方生产总值完成 101 亿元，全部财政收入完成

7.02 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3.55 亿元，全市固定资产

投资完成 88.48 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46.7 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57 亿元，引进省外资金 24 亿元，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17734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10345 元。

安国药业兴旺发达。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有“举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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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天下药”之称，素以“药都”和“天下第一药市”驰名

中外，近年来，安国药业蓬勃发展，初步形成了农工贸、产

加销、科教服一体化的产业格局。中药材种植年保持在 10

万亩以上，已建成万亩以上规模种植基地 6 个。融中药材贸

易、加工、信息、科研、医疗保健、娱乐为一体的全国最大

的中药材专业市场——东方药城占地 1.5 平方公里，总投资

6 亿元，建筑面积 60 万平方米，年成交额达 45 亿元以上，

经营触角辐射全国各地及日、韩、香港、东南亚等 20 多个

国家和地区，新形势下，安国市大力实施“药业立市、科教

兴市、开放带动、聚集区拉动、城镇化”五大主题战略，全

面增强综合实力、发展活力和区域竞争力，打造“经济繁荣

兴旺、药业特色鲜明、社会和谐稳定”的现代化新药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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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实施情况 

（一）土地利用现状 

安国市 2012 年全市土地总面积 48508.59 公顷，其中农

用地 37982.22 公顷，占总土地面积的 78.30%；建设用地

9313.01 公顷，占 19.20%；其他土地 1213.36 公顷，占 2.50%。 

农用地以耕地为主，面积 33702.4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的 69.48%；园地 1703.3 公顷，占 3.51%；林地 1350.09 公顷，

占 2.78%；其他农用地 1226.43 公顷，占 2.53％。 

建设用地中，城乡建设用地 8429.39 公顷，占土地总面

积 17.38%；交通水利用地 574.52 公顷，占 1.18%；其他建设

用地 309.1 公顷，占 0.64%。 

其他土地以水域为主，其中水域面积 974.06 公顷，占土

地总面积 2.01%，主要为河流水面；自然保留地面积 239.3

公顷，占 0.49%。 

（二）主要规划指标 

《安国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于 2011

年编制完成，2011 年 8 月经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该

规划的基期年为 2009 年，规划近期年为 2015 年，规划目标

年为 2020 年。并于 2013 年 10 月进行第一次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调整。追加建设用地规模 100 公顷落实到中心城区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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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药都项目，规划修改后，建设用地规模、城乡建设用地

规模、城镇工矿用地规模、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建设占用农

用地规模各增加 100 公顷，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增加 96.04 公

顷；允许建设区增加 100 公顷，有条件建设区减少 100 公顷。 

规划至 2020 年全市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33059.09 公顷，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均保持在 29015.93 公顷；到 2020 年通过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 562.52 公顷。 

到 2020 年全市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8440.17 公顷以

内，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7416.06 公顷以内，城镇工矿

用地规模控制在 1947.06 公顷以内；到 2020 年新增建设用地

控制在 1676.2 公顷以内，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控制在 436.5

公顷以内，建设占用耕地规模控制在 347.21 公顷以内。 

（三）规划主要指标实施情况 

1、耕地保有量及基本农田指标执行情况 

规划实施至 2012 年末，全市耕地面积 33702.4 公顷，

比规划期末耕地保有量指标多 633.31 公顷。规划实施期间，

全市新增耕地主要来源于农用地整理、工矿废弃地的复垦和

未利用地开发，全市耕地减少去向主要为新增建设用地占用

和其他。因此，全市耕地占补平衡情况良好，耕地保有量任

务完成情况良好。 

规划实施至 2012 年末，基本农田面积与规划基期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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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未减少，全市很好的执行了基本农田保护指标。 

2、建设用地指标执行情况 

2012 年全市建设用地总面积 9313.01 公顷，占规划控制

指标的 110.34%；城乡建设用地面积 8429.39 公顷，占规划

控制指标的 113.66%；城镇工矿用地面积 1501.71 公顷，占

规划控制指标的 89.59%。 

规划实施至 2012 年，全市实际新增建设用地 78.15 公

顷，其中占耕地 64.53 公顷，分别占规划指标的 14.91％和

18.59％，均没有超过规划控制指标，符合规划总体要求。 

随着安国市“十二五”规划和城乡一体化的逐步落实，全

市将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剩余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及

其规划布局将不能满足安国市的用地需求。 

（四）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情况 

2013 年安国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追加指标主要用

于中心城区西部的中药都项目，以保障重点建设项目的用地

需求，追加指标落实涉及祁州药市办事处、祁州镇和郑章镇

三个乡镇。2013 年安国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方案涉及追

加地块 1 个，面积为 100 公顷，其中祁州药市办事处 74.9533

公顷，祁州镇 18.1344 公顷，郑章镇 6.9123 公顷。规划修改

仅是允许建设区和有条件建设区内调整，不涉及基本农田保

护面积，规划修改前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要控制指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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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规模、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城镇工矿用地规模、新

增建设用地规模、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各增加 100 公顷；允

许建设区增加 100 公顷，有条件建设区减少 100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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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划修改必要性分析 

（一）规划修改是优化工业园区产业布局的需要 

安国市是国内闻名的药都，作为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

地，随着药材交流会的发展，安国市中药材种植逐渐兴旺，

河北省政府研究通过的《安国中药都建设实施方案》指出，

建设安国中药都企业是其中的关键。近年来，安国市政府努

力创造投资环境，规划产业，引进资本，引进大企业，使中

药都建设突出循环、生态、绿色、低碳。中药材种植与药材

加工相辅相成。全市共有制药、加工企业 15 家，多家制药

企业实施了ＧＭＰ工程。 

随着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和新形势下的产业布局及其

发展趋势，为保证重点建设项目的落实，亟需对现行规划的

相关内容进行修改。 

依据安国市城镇规划布局调整方向，对土地利用结构和

布局进行适当调整，确保安国市重点发展区域的用地需求。 

（二）是适应城镇规划布局调整的需要 

根据安国市城市总体规划，安国市将建设成为布局合

理、设施完善、环境优美、富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化新型城区。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镇规划布局的调整，必将引起安

国市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的变化，现行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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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土地利用布局一定程度上已不利于城镇规划调整带

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形势。因此，需要通过规划

局部调整，进一步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合理配臵城乡

各业用地，促进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 

本次规划修改主要是结合《保定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1-2020 年）》，依据安国市城镇规划布局调整方向，对

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进行适当调整，确保安国市城区重点发

展区域的用地需求。 

（三）加强“三集中一调整”，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

的需要 

随着安国市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

断推进，土地资源的集约高效和可持续利用对现行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从实现五个统筹的要求出发，充分发挥规划的

宏观调控作用，通过规范的规划修改程序，积极推进“三集

中一调整”工作，将农民向城镇和农村集中居住点集中，工

业用地逐步由村庄向镇区集中，以对污染实行集中治理，发

挥工业经济的规模效益，同时保护农村生态环境，促进集约

经营，有效协调建设用地与农业用地之间的关系，缓解土地

供需之间的矛盾，优化城乡用地结构和布局，促进土地资源

节约和集约利用，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更具科学性、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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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可操作性。 

本次规划修改主要是为保障安国市社会经济发展对土

地利用的合理需求，遵循集中布局、集聚建设的原则，在确

保建设用地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对规划建设用地区进行优化

集中布局，将安国市零散的、不符合城镇规划布局和镇村布

局规划的规划建设用地区集中布局到农民集中居住区及城

镇规划建设用地区。这不仅可以优化城乡用地结构，保障社

会经济发展对土地利用的需求，而且能够有效地控制农村居

民点规模，促进建设用地的集约和节约利用。 

（四）规划修改是落实上级追加建设规模的需要 

安国市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建设用地规模需求量越

来越大，现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有限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已经对全市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约束。为支持安国

市中药都建设，经河北省政府和保定市政府同意，追加安国

市 2020 年规划建设用地规模 1900 亩，用于安国市中药都仓

储物流商贸区、健康养生文化区和绿色循环工业区建设。其

中省政府追加 1500 亩（详见附件：冀国土资函（2014）531

号文件），保定市政府追加 400 亩（详见附件：[2014]保国土

资字 355 号文件）。为落实上级追加指标，依据《河北省人

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办法的

通知》（冀政[2012]50 号）第二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因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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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规划建设用地规模，需要修改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

需要对现行《规划》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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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划修改指导原则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统筹经济发展和土地利用；贯彻

执行“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

策；科学合理配臵各业用地，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促

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和土地可持续利用。 

（二）规划修改调整的目的 

通过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目标、布局和结构进行修正，

补充和完善，不断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合理性和现势性，确

保土地统筹利用，在促进节约集约利用的前提下，满足经济

社会发展对土地资源需求的可持续发展。 

（三）规划修改调整原则 

1、严格控制指标的原则 

规划修改应保证全市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2020 年保护目

标，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建设用地各项

控制指标不突破。 

2、科学安排建设用地的原则 

规划修改应从全市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土地供应能力和

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协调发展的实际需要，合理调整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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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结构与总体布局，使土地资源与产业布局达到最优

配臵。 

3、与相关规划协调的原则 

规划修改应注重与城乡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十二五”

规划等相关规划的衔接与协调，处理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

相关规划的关系。 

4、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原则 

规划修改方案应延续现行规划中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的原则，按照保护优先、兼顾治理的要求，在规划实施过程

中推进土地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保障土地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 

5、公众参与的原则 

规划修改应在相关部门的共同参与下开展，广泛听取规

划修改涉及区域的群众意见，采纳合理性建议，并对规划修

改方案进行充分听证、论证，修改方案按程序进行公示，提

高规划修改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 

（四）规划修改调整依据 

1、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年）； 

（2）《基本农田保护条例》（1998 年）； 

（3）《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



安国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修改方案 

- 13 - 

的通知》（国土资发[2012]2 号）； 

（4）《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实施管理办法的通知》（冀政[2012]50 号）； 

（5）《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规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

改调整和实施管理的通知》（冀国土资发[2013]37 号）； 

（6）《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追加用地规模和用地指标

的函》（冀国土资函（2014）531 号）； 

（7）《保定市国土资源局关于追加安国市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建设用地规模的通知》（[2014]保国土资字 355 号）； 

（8）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 

2、相关规划 

（1）《安国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 

（2）《安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 

（3）《安国市城市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4）《安国市镇村体系规划》； 

（5）其他相关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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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规划修改具体方案 

安国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是在全市范围内保持耕

地保有量不减少，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的基础

上，对土地利用布局进行的适当修改。同时，在方案确定过

程中，安国市严格遵循规划修改的相关原则和规定，通过对

拟调整区域进行实地踏勘，并与城建等相关部门以及村委会

进行了多次协调、听证、论证，确保了本次规划修改方案的

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一）建设用地布局调整 

1、规划指标 

河北省政府和保定市政府同意追加安国市规划建设用

地规模共 1900 亩（126.6667 公顷），用于安国市中药都仓储

物流商贸区、健康养生文化区、绿色循环工业区建设和安国

市中心城区建设。 

见附件：《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追加用地规模和用地

指标的函》（冀国土资函（2014）531 号）； 

《保定市国土资源局关于追加安国市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建设用地规模的通知》（[2014]保国土资字 355 号）。 

2、追加地块情况 

安国市追加地块总面积 126.6667 公顷，其中占用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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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98.0938 公顷，共 21 个地块，以满足城镇工矿仓储用

地、商服用地以与集中居住区的用地需求。规划修改涉及具

体地块分述如下 

（1）ZJ1-ZJ4 地块位于安国现代中药工业园区北园（绿

色循环工业区）内，属于西伏落镇西伯章村、大营村、娄营

村、大营村等 5 个行政村，面积分别为 32.4698 公顷、23.2613

公顷、4.1294 公顷和 1.9946 公顷，原规划全部为有条件建

设区。为促进安国中药都建设，调整产业结构布局，该部分

地块均拟安排工矿仓储用地和商服用地，其中 ZJ1-ZJ3 拟安

排近期引进的中医药等企业的建设用地需求；为满足工业园

区的商业服务需求，地块 ZJ4 为商服用地。 

（2）ZJ5-ZJ6：其中 ZJ5 位于西伏落镇八五村北部，面

积 0.2412 公顷，ZJ6 位于河西村西部与八五村交界处，面积

13.1427 公顷。原规划为限制建设区，拟安排为商服用地和

工矿仓储用地，依托现有建设用地，可形成安国市东部项目

集中布局、产业集群发展、资源集约利用、功能集合构建的

发展思路和态势，以促进城区土地资源的集约高效和可持续

利用。 

（3）ZJ7 地块位于八五村西部，药市北大街东侧，面

积 0.7047 公顷，原规划为有条件建设区，属于中心城区范

围，用于满足安国市中心城区北部商服用地需求。 

（4）ZJ8 地块位于祁州药市办事处河西村西部，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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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调整前为有条件建设区，地块紧邻新建公路，交通便利，

调整后为工业用地。 

（5）ZJ9 地块位于观音堂西部，西外环东部，面积为

6.1251 公顷， 原规划为有条件建设区，考虑安国市中心城

区土地利用结构布局，调整后用于学校建设。 

（6）ZJ10 地块位于曲堤村北部，面积 0.6670 公顷，调

整前为有条件建设区，地块紧邻新建公路，交通便利，拟安

排为商服用地，以满足安国市中心城区生产生活需求。 

（7）ZJ11 地块位于新安村北部，面积 0.2150 公顷，调

整前为限制建设区，拟安排建设新安村变电站以满足安国市

中心城区西部地区用地需求。 

（8）ZJ12 地块位于西关街西南部、河曲公路南侧，面

积 6.1875 公顷，原规划为有条件建设区，属于安国市中心

城区范围，紧邻安国市中药都仓储物流商贸区，拟建设综合

性工业集群，依托现有建设用地，可形成安国市西部城区项

目集中布局、产业集群发展、资源集约利用、功能集合构建

的发展态势，以促进城区土地资源的集约高效和可持续利

用。 

（9）ZJ13 地块位于民主街、光明街、北大街和西徐村

交界处，面积 10.2752 公顷；原规划为有条件建设区，拟安

排滨河景观带和商贸市场用地，安国市以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总体目标，努力构建生态产业、



安国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修改方案 

- 17 - 

自然资源、环境质量、生态人居、生态社会等体系，全面推

进城乡一体化进程，调整后城乡建设用地布局更为合理，人

居环境将得到改善。 

（10）ZJ14 地块位于北七公南部，面积 4.6667 公顷，

原规划为限制建设区，拟建设污水处理厂，主要处理城市内

部的生活污水，且地块南部紧邻渠道，可以把经处理的污水，

顺渠道排入河流。 

（12）ZJ15-ZJ19：地块分别位于西桄村东北部、营二

里南部、南大街南部、舍二村东部和药市街西部与东河村交

界处，面积分别为 1.2586 公顷、11.9904 公顷、3.3775 公顷、

0.1779 公顷和 4.3318 公顷，ZJ15、ZJ16 调整前为限制建设

区，ZJ17-ZJ19 地块调整前属于有条件建设区，均属于安国

市城市发展范围。这些地块主要安排安国市医疗教育、卫生

环保、基础建设等民生类项目，用以改善安国市城镇生活水

平，提升全市综合竞争力，其中 ZJ16 安排地产中药材科研

加工中心，ZJ19 为学校用地，ZJ17、ZJ18 为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用地。 

（14）ZJ20-ZJ21：地块分别位于霍庄村西北和东王奇

村西南，面积分别为 0.667 公顷和 0.1170 公顷，其中 ZJ20

地块在修改前为限制建设区，ZJ21 地块在修改前为有条件

建设区，拟建设村基础建设等民生类项目。是促进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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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推动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的需要，使城镇基础设施

向农村延伸，城镇文明向农村辐射，地块修改在选择改造扩

建型村庄的发展方向上，形成团块状紧凑布局形态，同时也

考虑了地方特色的保护。使安国市村庄布局更为科学、合理、

有序，村庄基础设施条件和农村面貌得以改善，保证了城乡

住宅集中建设、住房实用美观、设施配套完备、环境整洁优

美的新型农村社区，以达到实现城乡一体化需求。 

（二）规划调控指标修改 

由于上级追加安国市 1900 亩建设用地指标（详见附件：

冀国土资函（2014）531 号文件、[2014]保国土资字 355 号

文件）。调减耕地保有量 3000 亩，致使本次规划修改后，全

市规划主要控制指标有所变化，其中建设用地总规模、城乡

建设用地规模、城镇工矿用地规模和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均增

加 1900 亩（126.67 公顷），耕地保有量规模减少 3000 亩（200

公顷），其他规划控制指标与规划修改前保持一致。安国市

规划主要控制指标的调整情况详见附表 3。 

（三）土地利用结构调整 

1、农业结构调整 

规划修改后，规划目标年 2020 年农用地面积由修改前

的 38464.94 公顷，调整为 38341.15 公顷，减少 123.79 公顷。



安国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修改方案 

- 19 - 

其中耕地面积由 33129.17 公顷调整为 33031.08 公顷，减少

98.09 公顷；园地面积由 2901.09 公顷调整为 2899.62 公顷，

减少 1.47 公顷；林地面积有 1290.93 公顷调整为 1269.90 公

顷，减少 21.03 公顷；其他农用地由 1143.75 公顷调整为

1140.56 公顷，减少 3.19 公顷。 

2、建设用地结构调整 

规划修改后，规划目标年 2020 年建设用地面积为

9405.73 公顷，增加 126.67 公顷，其中城镇建设用地由修改

前的1788.57公顷增加到修改后的 1915.24公顷，增加 126.67

公顷。 

3、其他土地结构调整 

规划修改后，规划目标年 2020 年其他土地面积为

761.71 公顷，减少 2.54 公顷，全部为自然保留地的减少。 

（四）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分区的调整 

本次规划修改是将其原规划的部分有条件建设区和限

制建设区修改调整为允许建设区。 

规划修改后，允许建设区由原来的 9148.07 公顷调整为

9274.74 公顷，增加 126.67 公顷；有条件建设区由原来的

2390.77 公顷减少到 2296.28 公顷，减少 94.49 公顷；限制建

设区由原来的 36963.05 公顷减少到 36930.87 公顷，减少

32.18 公顷；禁止建设区修改前后面积保持不变。安国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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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用地空间管制分区的调整情况详见附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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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规划修改方案的可行性分析 

（一）对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及质量影响分析 

（一）对耕地保有量及质量影响分析 

本次规划修改后，全市耕地至规划目标年为 33031.08

公顷，大于上级下达的耕地保有量的控制指标（修改后为

32859.09 公顷），由此可见，安国市的耕地保有量的规划目

标可以实现。 

本次规划修改追加地块总面积 126.6667 公顷，其中占

用耕地面积 98.0938 公顷，全部为水浇地地类。 

根据 2011 年度安国市耕地质量等级补充完善成果资

料，安国市属于太行山北段冀中山前平原冬小麦夏玉米一年

两熟区，影响耕地质量的因素主要包括表土质地、灌溉保证

率、土壤有机质含量和剖面构型。安国市占用耕地等别在

9-11 等之间，其中 9 等地面积 59.9848 公顷，10 等地面积

22.6557 公顷，11 等地面积 15.4533 公顷。加权计算，安国

市占用耕地等别为 9.55。本轮规划调整尽量避让优质耕地，

占用耕地未涉及安国市最高等别耕地（8 等，占全市耕地总

面积的 41.30%），但由于中心城区和药都建设不可避免占用

9 等地 59.9848 公顷，一是靠近原址扩建，二是符合中心城

区和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原则。 

目前，安国市新一轮土地整治规划已开始实施，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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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整治规划确定的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潜力 558.50 公

顷，可补充耕地 446.80 公顷，2011-2014 年间，安国市未申

请土地开发项目，剩余潜力 558.50 公顷，可补充耕地面积

446.80 公顷，补充耕地质量等别可达到 8-9 等（其中 8 等地

326.12 公顷，9 等地 120.68 公顷）。土地整治规划中确定的

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项目 12 项，补充耕地 352.14 公顷，

针对本次规划修改方案，拟通过以下占补平衡项目进行补

充，详见下表： 

表一  补充耕地项目统计表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 

规模 

（公顷） 

可补充耕地

面积（公顷） 

补充耕地质

量等别潜力 

安国市明官店乡新刘庄宜耕

后备土地资源开发项目 

宜耕后备

土地资源

开发 

11.33 8.87 8 

安国市明官店乡北章令村宜

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项目 

宜耕后备

土地资源

开发 

7.45 5.94 8 

安国市明官店乡肖街村等

（2）个村宜耕后备土地资源

开发项目 

宜耕后备

土地资源

开发 

12.11 9.55 9 

安国市石佛镇南呈各庄村宜

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项目 

宜耕后备

土地资源

开发 

7.02 5.48 9 

安国市石佛镇东叩等（2）个

村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项

目 

宜耕后备

土地资源

开发 

90.99 72.66 8 

合计/平均 128.90 102.50 8.14 

补充耕地项目安排符合《安国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10-2020 年）》和《安国市土地整治规划（2011-2020）》。

通过项目的开展实施，安国市占补平衡项目建设规模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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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90 公顷，补充耕地面积 102.50 公顷，补充耕地质量等

别潜力为 8.14 等。通过对宜耕后备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

使新增耕地的田、水、路、林、电等得到综合整治，新增耕

地质量接近或优于周边耕地，可开发为  满足本次规划修改

补充耕地的数量和质量要求。 

（二）对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方案不涉及基本农田的调整，因此，对基

本农田保护面积无影响。 

（二）规划修改对土地利用布局变化影响分析 

本次规划修改是在充分分析土地利用现状的基础上，充

分考虑本市“十二五”规划、开发区规划、城乡总体规划和社

会经济发展建设，按照保近期、保急需的要求，落实了上级

追加安排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本次修改调整方案中的追加

地块能够保障安国市近期重点项目的落地，优化了城乡建设

用地布局，更有利于全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规划修改环境影响分析 

本次规划修改是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进行

的。符合安国市全力打造生态园林城市，创建省级园林市的

目标，加快推进了生态文明市的建设步伐。另外，追加地块

均在安国市社会经济重点发展区域内，规划修改后有利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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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用地的整体管理，可以降低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提高

了土地利用的综合效益。 

另外，在建设项目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采取有效的应

对措施，防止建设项目在施工期间和营运期间可能对环境产

生的不利影响，保护当地生态环境。 

（四）规划修改对经济发展影响分析 

本次规划修改调整是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前提下

进行调整的，其修改方案充分考虑了市域经济发展方向，与

经济开发区、城乡总体规划和“十二五”重点建新项目的安排

相一致。通过建设用地布局的调整后可满足项目用地落实，

能显著推进当地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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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 

（一）规划修改的必要性 

安国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以来，土地效益和土地

利用程度逐渐提高，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行的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各项指标和建设用地布局，已严重束缚安国市

经济的发展，因此，为保障安国市社会经济发展工业园区的

发展建设及产业发展规划的需要，必须对《规划》进行修改，

调整建设用地布局。 

（二）规划修改方案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安国市土地利用规划修改方案符合国土资发[2012]2

号、冀政[2012]50 号、冀国土资发[2013]37 号等政策文件要

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依据充分，

认真贯彻用地集约、布局集中的原则，合理配臵市级规划下

达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能够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十二五”

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等协调一致，补充耕地数量和质量能够

亦得以保证，因此，本规划修改方案是合理和可行的。 

（三）规划实施管理的建议与对策 

1、保证规划及修改方案的权威性 

本规划修改方案由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即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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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法定效力，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修改方案不一致的地

方，以修改方案为准，具有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同的法律

效力，规划确定的主要目标和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与计划，严格执行。规划分解下达的约束性指标，必须

严格落实，不得突破；各部门、各行业编制的涉及用地的各

类规划，应该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用地规模不得突破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规模。相关规划在土地利用方面与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不一致的，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准，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修改。 

2、严格实施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和用地布局修改方案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严格限制农用

地非法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耕地实施特殊

保护。采取“谁使用、谁保护”、“谁破坏、谁负责”和“谁当政、

谁监管”的责任管理体系，与当前的土地使用者签订土地用途

管制协议，明确土地使用者严格执行土地规划确定的土地用

途的责任和义务。加强对修改方案执行情况的监督力度，运

用法律手段制止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的行为。 

3、严格保护耕地，确保占补平衡 

非农业建设用地经批准占用耕地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

按照批准文件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补充划定数量和质

量相当的耕地，建设占用多少耕地，就必须补划数量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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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相当的耕地，确保本行政区域内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

的耕地面积不减少，对耕地实施有效保护，制定相应的耕地

保护措施，并将保护措施具体落实到位，对重新确定的耕地

地块应统一纳入耕地保护范畴，不得随意占用和改变其用

途，补划的耕地区域应签订耕地保护责任书，设立保护标志

并予以公告。 

4、加强规划实施的公众参与 

今后规划实施过程中广泛听取公众的意见，保障规划实

施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与参与权，保证规划实施的公开性与透

明度。并对规划实施进行充分听证和论证，采纳规划的合理

性意见与建议，以保证规划顺利的实施，促进社会经济的快

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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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 1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方案追加地块表 

单位：公顷  

地块序号 所在位臵 地块面积 

地块现状地类面积 
修改后规

划用途 

修改前管制

分区 

耕地质量

等别/面积

（公顷） 

备注 
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耕地 

ZJ1 

西伯章村南

部、大营村北

部 

32.4698 32.4698 31.5970 
  

城镇用地 
有条件建设

区 
9/31.5970 

 

ZJ2 

小营村北部

与大营村西

北部交接处 

23.2612 23.2612 22.3751 
  

城镇用地 
有条件建设

区 
9/22.3751 

 

ZJ3 大营村北部 4.1294 4.1294 4.0673 
  

城镇用地 
有条件建设

区 
9/4.0673 

 

ZJ4 大营村北部 1.9946 1.9946 1.9454 
  

城镇用地 
有条件建设

区 
9/1.9454 

 

ZJ5 娄营村北部 0.2412 
   

0.2412 城镇用地 限制建设区  
 

ZJ6 

河西村西部

与八五村交

界处 

13.1427 10.7960 3.5631 0.0493 2.2974 城镇用地 限制建设区 11/3.5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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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J7 

八五村西部，

药市北大街

东侧 

0.7047 0.7047 0.6943 
  

城镇用地 
有条件建设

区 
10/0.6943 

 

ZJ8 河西村西部 0.6667 0.6479 0.6479 0.0188 
 

城镇用地 
有条件建设

区 
11/0.6479 

 

ZJ9 
观音堂西部，

西外环东部 
6.1251 6.1251 5.9668 

  
城镇用地 

有条件建设

区 
11/5.9668 

 

ZJ10 曲堤村北部 0.6670 0.6485 0.6485 0.0185 
 

城镇用地 
有条件建设

区 
11/0.6485 

 

ZJ11 新安村北部 0.2150 0.2150 
   

城镇用地 限制建设区  
 

ZJ12 

西关街西南

部、河曲公路

南侧 

6.1875 6.0610 5.9661 0.1265 
 

城镇用地 
有条件建设

区 
10/5.9661 

 

ZJ13 

民主街、光明

街、北大街和

西徐村交界

处 

10.2752 10.2752 10.0760 
  

城镇用地 
有条件建设

区 
10/10.0760 

 

ZJ14 北七公南部 4.6667 4.6667 4.6270 
  

城镇用地 限制建设区 11/4.6270 
 

ZJ15 
西桄村东北

部 
1.2586 1.2586 

   
城镇用地 限制建设区  

 

ZJ16 营二里南部 11.9904 11.9904 
   

城镇用地 限制建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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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J17 南大街南部 3.3775 3.3775 1.8331 
  

城镇用地 
有条件建设

区 
10/1.8331 

 

ZJ18 

药市街西部

与东河村交

界处 

0.1779 0.0512 0.0512 0.1267 
 

城镇用地 
有条件建设

区 
10/0.0512 

 

ZJ19 舍二村东部 4.3318 4.3318 3.9180 
  

城镇用地 
有条件建设

区 
10/3.9180 

 

ZJ20 
霍庄村村西

北角 
0.6667 0.6667 

   
城镇用地 限制建设区  

 

ZJ21 

西王奇村东

部与东王奇

村交界处 

0.1170 0.1170 0.1170 
  

城镇用地 
有条件建设

区 
10/0.1170 

 

合计 126.6667 123.7883 98.0938 0.3398 2.5386 
  

9/59.9848 

10/22.6557 

11/15.4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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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地类 

规划基期年 规划修改前 2020 年 规划修改后 2020 年 
修改后减修改

前面积 面积 比重（%） 面积 比重（%） 面积 比重（%） 

农用地 

农用地合计 37982.22 78.30 38464.94 79.30 38341.15 79.04 -123.79 

耕地 33702.4 69.48 33129.17 68.30 33031.08 68.09 -98.09 

园地 1703.3 3.51 2901.09 5.98 2899.62 5.98 -1.47 

林地 1350.09 2.78 1290.93 2.66 1269.90 2.62 -21.03 

牧草地 0 0.00 0 0.00 0.00 0.00 0.00 

其他农用地 1226.43 2.53 1143.75 2.36 1140.56 2.35 -3.19 

建设用地 

建设用地合计 9313.01 19.20 9279.4 19.13 9405.73 19.39 126.33 

城镇建设用地 1381.42 2.85 1788.57 3.69 1915.24 3.95 126.67 

农村居民点用

地 
6927.68 14.28 6460.99 13.32 6460.81 13.32 -0.18 

采矿用地 120.29 0.25 58.49 0.12 58.49 0.12 0.00 

其他独立建设

用地  
0.00 0 0.00 0.00 0.00 0.00 

交通水利用地 574.52 1.18 647.7 1.34 647.54 1.33 -0.16 

其他建设用地 309.1 0.64 323.65 0.67 323.65 0.67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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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用地 

其他土地合计 1213.36 2.50 764.25 1.58 761.71 1.57 -2.54 

水域 974.06 2.01 658.04 1.36 658.04 1.36 0.00 

自然保留地 239.3 0.49 106.21 0.22 103.67 0.21 -2.54 

总面积 48508.59 100.00 48508.59 100.00 48508.59 1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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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要控制指标调整情况表 

单位：公顷 

指  标 

规划修改前 规划修改后 

修改后-修改前 2020 年目标 2020 年目标 

总量指标（单位：公顷） 

耕地保有量 33059.09 32859.09 -200 

基本农田面积 29015.93 29015.93 0 

园地面积 3100 3100 0 

林地面积 1200 1200 0 

建设用地总规模 8440.17 8566.84 126.67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7416.06 7542.73 126.67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1676.2 1802.87 126.67 

增量指标 （单位：公顷）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524.2 650.87 126.67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436.5 436.5 0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347.21 347.21 0 

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量 562.52 562.52 0 

效率指标（单位：平方米/人）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125 125 0 

 

附表 4 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分区变化情况表 

单位：公顷  % 

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分区 修改前面积 修改后面积 

修改后-修改前 

面积 比例 

允许建设区 9148.07 9274.74 126.67 1.38% 

有条件建设区 2390.77 2296.28 -94.49 -3.95% 

限制建设区 36963.05 36930.87 -32.18 -0.09% 

禁止建设区 6.7 6.7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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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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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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